附件:

铜梁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
（直达资金）项目申报工作方案

根据《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关于下达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（直达资金）的通知》（铜财〔2020〕370号）和《财政部关于下达支持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(财建〔2020〕 289号)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现提出《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（直达资金）项目申报工作方案》。
一、支持领域和方向
支持重点救治药品、医疗防护物资、医疗救治设备的生产动员能力建设( 不含医疗机构医疗物资储备及生产能力建设);支持国有及民营企业开展必要的产能备份建设和增强应急转产能力。
支持条件：按企业的设备投资不高于30%给予支持,最高不超过250万元。
二、申报条件
1.在重庆市铜梁区辖区内注册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（含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）或单位；
2.2020年1月24日—2020年10月20日期间，企业开展重点救治药品、医疗防护物资、医疗救治设备的生产动员能力建设( 不含医疗机构医疗物资储备及生产能力建设）纳入补助补助范围。
3.申报时未列入重庆市公众信用平台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；未受到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的企业和单位。
4申报时同一项目未获得其他同类市级财政资金支持。
5.具备医疗器械生产注册证；
三、申报资料
重点救治药品、医疗防护物资、医疗救治设备直接生产企业，由申报单位提供：1.铜梁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（直达资金）项目申报表（附件1）；2.正式申请文件（包含企业概况以及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）；3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4.项目备案证复印件；5.医疗器械生产注册证；6.设备购置增值税发票复印件、购买合同、支付凭证、转账记录等资料；7.设备购置发票清单（附件2）；8.税务部门出具的截止目前不欠税证明原件；9.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。复印件均需盖企业鲜章。
附件：1-1.铜梁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（直达资金）项目申报表
1-2.项目相关设备购置发票清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1-1：
	铜梁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（直达资金）
项目申报表

	申报项目名称
	　

	申报单位名称
	　

	法定代表人（企业负责人）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简况：（300字之内，重点介绍项目实施及成效）



	设备项目
	购置费用（万元）
	购置时间
	相关凭证（例：发票、合同、转账记录、支付凭证等）

	　
	　
	　
	

	　
	　
	　　
	

	
	
	
	

	合计：（此栏填企业总数）
	
	
	

	真实性承诺：本单位所填信息及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，若有不实之处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	注：项目实施简况要求在300字之内；需填写全部申报设备项目，可自行增加行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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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件1-2：
	
	
	
	
	
	
	
	

	项目相关设备购置发票清单

	序号
	设备名称
	规格/型号
	数量
	单位（台/套）
	含税金额（万元）
	发票号
	开票日期
	付款记账凭证号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	




